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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划》 

Q&A 

《申请篇》 

1. 如果专项计划的合作单位（非提出申请单位）曾获“麦麦 Mak Mak

─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划”的资助，是否就不符合资格？ 

未完成“麦麦 Mak Mak─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划”的资

助，该期的资助项目的企业，不能申请今期的“文化旅游品牌塑造

专项资助计划”，合作企业不受此规范。 

企业可递交多个项目申请，但申请规定列明，每个企业只能有一

个项目获批资助。 

2. 倘若企业已是某一项目的申请企业，还可担任另一项目的合作企业

吗？ 

申请企业与合作企业的分别，在于申请企业有权决定整个项目的

执行细节、处理项目的收支运作，为申请项目的负责机构；合作企

业仅参与项目的其中环节，例如提供服务或功能。因此，申请企业

可以担任其他项目的合作企业。 

3. 项目的团队成员一定要与申请企业有直接关系？申请表内需要填写

职务，是申请项目的职务还是本身在企业担任的职务？ 

团队成员可以由企业员工，以及合作单位的代表组成。申请表须

清楚填写团队成员的上述身份，以及成员在该项目担任的职务。 

4. 文创品牌商标正在申请待批覆，已持有相关部门发出的申请证明，

是否可作为已有品牌商标的企业？ 

企业可提交品牌商标的申请证明文件，基金将检视有关品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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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进度，供评审作为审批考虑。 

5. 申请计划书要求提交体验服务的图文或视频说明，请问视频影片应

以云端还是刻录成光盘的方式提交？ 

由于视频影片容量较大，建议申请企业刻录成光盘或USB提交。 

6. 是否必须填写基金的申请表格，项目的创意内容说明和 visual部分，

是否作为补充性附件？ 

申请表是包含整个项目的要点内容及可量化的指标，方便评审了

解整体项目的状况。计划书是申请表的展开说明，应能呈现出项目

的详细内容，例如包括体验服务的图文、视频说明等。 

《项目开发篇》 

7. “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划”所指的 24 个月项目执行期，是

从企业与文化产业基金签约开始，还是由推出产品开始计算？ 

“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划”的执行期，由资助获批、企

业与基金签署协议书后开始计算。 

8. 资助项目要求“体验服务须结合文化展演、创意设计或引入数码媒

体元素”，所指的数码媒体，是否包括录像或 Virtual Reality？ 

VR 属数码媒体，录像属拍摄类别，也归类为数码媒体。申请项

目的重点是如何吸引旅客消费企业所提供的体验服务，基金没有严

谨限制项目采用的形式。 

9. 企业在开发了体验服务后，该项目的落地实施及场地安排，也需要

由企业负责？ 

基金的专项资助并非采购服务，属资助企业营运商业项目。作为

运营方的企业，须负责推广宣传、租金等开支，并应计算在申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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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预算内。场地的选择也是由企业自行决定，基金仅提供资助，

鼓励企业营运。 

10. 专项计划是否必须吸引旅客到小区旅游与消费？能否纯粹推广澳门

的景点和美食？ 

“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划”目的是鼓励文创企业利用澳

门文化元素，推出文化旅游的体验服务或产品，增加旅客的旅游体

验。专项计划要求项目推出带动小区文化旅游活动，没有指定举办

活动的区域，项目即使已定点设置体验馆，仍须不定期进入小区举

办推广活动。题材方面，专项计划的重点支持方向包括美食文化、

世遗景点等多项元素，没有指定必须包含哪一项。评审主要是按照

既定的评审准则对项目整体方案进行评估。 

11. 申请规定列明“出现偏离项目核心的情况，将影响资助额度”，具

体是指什么方面的偏离？ 

每个专项资助计划均设有项目的核心目的、执行重点，所指的

“偏离”，是指企业提交申请项目的内容，与实际执行出现不一致。 

第一种是项目的执行内容出现偏离。例如项目原计划承诺提供 A

类型的体验服务，实际执行时却变成B类型的体验服务；又或承诺设

置体验馆，结果以举办活动取代开设体验馆等。上述状况已是偏离

执行内容。 

第二种是执行规模上的偏离。以“文化旅游品牌塑造专项资助计

划”为例，资助额度为总支出最高的 50%，上限是 300万元，企业在

提交项目申请时，指项目预算为 1,000 万元，但实际执行时，仅是四、

五百万元的项目，这便属于执行规模出现偏离。 

 

 


